白城市乡村旅游促进条例

（2025年12月29日白城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 2026年3月24日吉林省第十四

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批准）   
第一条　为了促进乡村旅游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乡村旅游资源，推进乡村旅游精品化、品牌化建设，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促进乡村旅游产业发展的规划开发、扶持培育、发展保障、监督管理等活动。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乡村旅游，是指依托乡村自然和人文等资源开展的观光游览、休闲度假、亲子娱乐、运动康养、研学教育、商务会展等形式的旅游活动。

第四条  乡村旅游发展坚持政府引导、科学规划、市场运作、生态优先、因地制宜、融合发展、守正创新的原则。
第五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乡村旅游促进工作的领导，制定促进乡村旅游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加大对乡村旅游产业发展的投入和扶持力度，建立健全综合协调及督导推动机制，统筹解决乡村旅游发展中的重大问题。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按照职责，做好本辖区内乡村旅游促进相关工作。

村（居）民委员会协助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引导乡村居民保护和合理利用乡村旅游资源，绿化美化乡村环境。

第六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旅游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乡村旅游的统筹协调、综合指导、公共服务和监督管理等工作。

发展改革、财政、公安、林业和草原、水行政、卫生健康、住房和城乡建设、应急管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教育、商务、网信、气象、农业农村、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交通运输、市场监督管理、工业和信息化、民族事务、消防救援等部门和机构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乡村旅游促进相关工作。

第七条  支持乡村旅游经营者依法成立行业组织。乡村旅游行业组织依法制定行业经营规范和服务标准，加强行业自律，开展职业道德教育和业务培训，促进乡村旅游经营者诚信经营。

鼓励乡村旅游行业组织为乡村旅游经营者经营管理、交流合作等提供服务，反映行业合理诉求，维护乡村旅游经营者及从业人员合法权益。
第八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将乡村旅游发展作为重要内容融入旅游规划。有关部门在编制和调整相关规划时，应当考虑乡村旅游发展需求，在土地合理利用、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等方面，兼顾乡村旅游要素发展。

第九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旅游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编制乡村旅游发展规划，明确乡村旅游发展的空间布局、业态类型、重点区域、基础设施等内容，在征求上一级旅游主管部门意见后，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实施。

乡村旅游发展规划应当突出乡村特色风貌和文化传承，遵循国土空间规划，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文物保护、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等有关规定。

第十条  支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依照法律及有关规定采取自营、出租、入股、合作等多种方式盘活利用农村闲置住宅，发展乡村旅游。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加强乡村旅游用地管理。禁止将乡村旅游配套设施用地变相用于房地产开发。

第十一条　鼓励成立乡村旅游合作社，采取以土地使用权和经营权、房屋、村落资源、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入股方式参与利益分配。

鼓励乡村居民利用自有房屋、院落和承包地，按照规划要求和用地性质依法开展餐饮、住宿、亲子娱乐、休闲度假、农业研学、生产体验等乡村旅游经营活动。
第十二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国土空间规划要求和乡村旅游发展需求，保障绿地、公园、广场、运动场、特色街区等公共空间供给，推进旅游步道、骑行慢道、补给驿站等旅游休闲设施建设，拓展休闲旅游空间。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推动乡村旅游与美丽乡村建设、新型城镇化建设有机结合，统筹推进道路交通、标识标牌、停车场、自行车停放点、加油站、充电桩、公共厕所、游客服务中心、物流服务站、医疗急救站、绿化亮化、供水供电、通信网络、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等配套设施建设，提升乡村旅游公共服务质量。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交通运输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根据乡村旅游发展的实际需要，开通连接乡村旅游重点村镇的客运旅游专线。非旅游专线道路靠近景区（点）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就近设置上下客站点或临时停车点。
第十三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推进乡村旅游智慧服务平台建设，建立乡村旅游信息和数据共享机制，完善乡村旅游预警机制。

鼓励乡村旅游经营者建立和利用电商平台，提供宣传引流、产品展示、预订查询、支付结算、评价交流、智慧导览、风险预警等线上服务功能。

第十四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根据需要，在交通枢纽、商业中心和旅游者集中场所设置旅游咨询中心，向旅游者提供景区（点）、餐饮住宿、线路交通等旅游信息和咨询服务。

第十五条  鼓励和支持乡村旅游志愿者为旅游者提供咨询讲解、文明提醒、秩序维护、应急救援等方面公益服务。

第十六条  鼓励和支持乡村农业农耕、民族民俗、非遗文化的研究、保护和利用，建设乡村博物馆，丰富乡村文化内涵。

鼓励开展具有乡村特色的民俗文化活动，挖掘“吉剧”“二人转”等传统曲艺文化及少数民族文化，培育扶持乡村本土文艺团队建设。

第十七条  鼓励开发具有地方特色的非遗产品、手工艺品、农特产品、文创产品、食品等乡村旅游商品，培育特色乡村旅游商品品牌。

支持挖掘地方特色饮食文化，传承、推广乡村餐饮老字号及地方传统美食制作技艺，培育特色乡村旅游美食品牌。

鼓励在景区（点）、休闲街区、旅游集散中心、高速公路服务区设立专区，展示展销乡村旅游商品和特色美食餐饮。

第十八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组织开展推介会、交易会等活动，宣传推介乡村旅游特色产品，拓宽乡村旅游客源市场。

鼓励乡村旅游经营者利用新媒体平台，扩大乡村旅游宣传，推广乡村旅游品牌，进行乡村旅游商品宣传和销售。
第十九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优化乡村旅游营商环境，依法为乡村旅游项目建设、融资信贷、税费减免、奖补申报等事项提供便利，引导和鼓励社会资本投资乡村旅游产业。

第二十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乡村旅游专业人才引进、培养与激励长效机制。对促进乡村旅游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按照有关规定给予奖励。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教育部门应当支持本地高等学校、职业学校加强旅游专业学科建设，强化乡村旅游相关研究与实践，促进校企对接合作，培养乡村旅游专业人才。

第二十一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区域乡村旅游合作机制，加强与对口合作地区及周边地区的乡村旅游合作与交流，整合乡村旅游资源，支持共同开发乡村旅游跨区域精品线路和产品，促进区域间资源互享、宣传互助、客源互送、信息互通，推动区域乡村旅游协同发展。

第二十二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乡村生态旅游资源和特色历史风貌、文化民俗的保护，健全耕地、湿地、草原、河湖、森林等保护和修复机制，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对乡村旅游资源保护和利用状况的监督检查。

第二十三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旅游主管部门应当开展乡村旅游资源普查和发展状况调查，建立乡村旅游资源数据库，并实施动态更新，指导乡村旅游资源差异化开发。
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法律法规已有法律责任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五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乡村旅游产业发展和行业监督管理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依法予以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六条  本条例自2026年5月1日起施行。 
